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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加强城市桥梁养护管理，保障城市桥梁运行安全，规范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设置及专业技术人员、设备配置，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设置及专业技术人员、设备配置。

1.0.3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设置及专业技术人员、设备配置除遵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桥梁养护  bridge maintenance

桥梁及其附属设施的检测评估、养护维修以及建立档案资料的活动。

2.0.2  桥梁养护管理机构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of bridge maintenance

负责对受托管理的桥梁组织实施桥梁养护的单位。

2.0.3  桥梁信息管理系统  bridg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关于桥梁基本数据、检测评估、养护维修、结构退化预测、维护对策和计划以及经济分析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3  基本规定

3.0.1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应包括以下主要职责：

1  编制桥梁养护计划；

2  组织实施桥梁经常性检查、常规定期检测等检测评估；

3  负责桥梁日常养护维修；

4  收集、保管桥梁养护有关档案；

5  维护、更新桥梁信息管理系统；

6  参与制定桥梁抗灾抢险、应对突发事件预案；

7  桥梁移交接管。

3.0.2  城市桥梁数量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设置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

1  有2座以上（含2座，下同）特大桥的；

2  有5座以上大桥（含隧道，下同）的；

3  有25座以上桥梁（含人行天桥、地下通道，下同）的。

3.0.3  城市桥梁数量在本标准第3.0.2条规定情形之外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

4  机构组织及人员配置

4.1  机 构 组 织

4.1.1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的组织，可选择部门分工负责制或者养护工程师负责制。

4.1.2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实行部门分工负责制的，可按图4.1.2的规定设置组织机构。














 

图4.1.2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组织设置图Ⅰ
4.1.3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实行养护工程师负责制的，可按图4.1.3的规定设置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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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组织设置图Ⅱ
4.2  人 员 配 置

4.2.1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应根据桥梁的数量、桥型、养护等级等，配置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4.2.2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配置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包括养护工程师、检测工程师（技术员）、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档案（信息）管理员等，且各专业技术人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养护工程师、检测工程师：土木工程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3年以上城市桥梁专业工作经验，且获得中级以上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2  检测技术员、施工员、质检员：土木工程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土木工程类专业，专科学历，且有2年以上城市桥梁专业工作经验。

3  安全员：熟悉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相关规范及规定，并经安全员岗位培训考核合格。

4  档案管理员：熟悉档案管理相关规范及规定，取得档案管理员资格。

5  信息管理员：经培训后能从事城市桥梁相关信息处理工作的计算机或相关专业人员。

4.2.3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实行部门分工负责制的，其专业技术人员的配置数量应同时满足表4.2.3-1、表4.2.3-2和表4.2.3-3的要求。

表4.2.3-1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专业技术人员配置表Ⅰ

（按桥梁的总数量）

	桥梁设施量
	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最低数量(人)

	
	检测工程师

或技术员
	施工员
	质检员
	安全员
	档案或信息管理员
	其他人员

	桥梁总数量≤25座
	2
	1
	1
	1
	1
	按需配置

	25座＜桥梁总数量≤50座
	3
	2
	1
	1
	1
	

	50座＜桥梁总数量≤100座
	6
	4
	2
	1
	1
	

	100座＜桥梁总数量≤150座
	9
	6
	3
	2
	2
	

	150座＜桥梁总数量≤200座
	12
	8
	4
	3
	3
	

	桥梁总数量超过200座的，每

多出50座，相应人员增加数
	3
	2
	/
	/
	/
	


表4.2.3-2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专业技术人员配置表Ⅱ

（按不同桥长类型的桥梁数量）

	桥梁设施量
	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最低数量(人)

	类型
	数量
	检测工程师

或技术员
	施工员
	质检员
	安全员
	档案或信

息管理员
	其他人员

	特大桥
	每2座(不足2座的可按2座计，下同)
	1
	1
	1
	1
	1
	按需配置

	大桥
	每5座
	1
	1
	
	
	
	

	中、小桥
	每30座
	1
	1
	
	
	
	


注：桥梁总数量大于50座的，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档案或信息管理员配置最低数量按表4.2.3-1计。

表4.2.3-3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专业技术人员配置表Ⅲ

（按不同养护等级的桥梁数量）

	桥梁设施量
	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最低数量(人)

	养护等级
	数量
	检测工程师

或技术员
	施工员
	质检员
	安全员
	档案或信息管理员
	其他人员

	Ⅰ等
	每10座
	1
	1
	1
	1
	1
	按需配置

	Ⅱ等
	每30座
	1
	1
	
	
	
	

	Ⅲ等
	每50座
	1
	1
	
	
	
	


注：1 桥梁总数量大于50座的，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档案或信息管理员配置最低数量按表4.2.3-1计。

2 桥梁养护等级的划分应符合《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CJJ 99第3.0.4条的规定。

4.2.4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实行养护工程师负责制的，其专业技术人员的配置数量应同时满足表4.2.4-1、表4.2.4-2和表4.2.4-3的要求。

表4.2.4-1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专业技术人员配置表Ⅳ

（按桥梁的总数量）

	桥梁设施量
	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最低数量(人)

	
	养护

工程师
	检测工程师或技术员
	施

工

员
	质

检

员
	安

全

员
	档案或信息管理员
	其他人员

	桥梁总数量≤25座
	1
	1
	1
	1
	1
	1
	按需配置

	25座＜桥梁总数量≤50座
	1
	2
	2
	1
	1
	1
	

	50座＜桥梁总数量≤100座
	2
	4
	4
	2
	1
	1
	

	100座＜桥梁总数量≤150座
	3
	6
	6
	3
	2
	2
	

	150座＜桥梁总数量≤200座
	4
	8
	8
	4
	3
	3
	

	桥梁总数量超过200座的，每

多出50座,相应人员增加数
	1
	2
	2
	/
	/
	/
	


表4.2.4-2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专业技术人员配置表Ⅴ 

（按不同桥长类型的桥梁数量）

	桥梁设施量
	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最低数量(人)

	类型
	数量
	养护

工程师
	检测工程师或技术员
	施工员
	质检员
	安全员
	档案或信息管理员
	其他人员

	特大桥
	每3座
	1
	1
	1
	1
	1
	1
	按需配置

	大桥
	每10座
	1
	1
	1
	
	
	
	

	中、小桥
	每50座
	1
	1
	1
	
	
	
	


注： 桥梁总数量大于50座的，养护工程师、质检员、安全员、档案或信息管理员配置最低数量按表4.2.4-1计。

表4.2.4-3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专业技术人员配置表Ⅵ

（按不同养护等级的桥梁数量）

	桥梁设施量
	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最低数量(人)

	养护等级
	数量
	养护

工程师
	检测工程师

或技术员
	施工员
	质检员
	安全员
	档案或信息管理员
	其他人员

	Ⅰ等
	每20座
	1
	1
	1
	1
	1
	1
	按需配置

	Ⅱ等
	每50座
	1
	1
	1
	
	
	
	

	Ⅲ等
	每80座
	1
	1
	1
	
	
	
	


注： 1 桥梁总数量大于50座的，养护工程师、质检员、安全员、档案或信息管理员配置最低数量按表4.2.4-1计。

2 桥梁养护等级的划分应符合《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CJJ 99第3.0.4条的规定。
5  设备配置 

5.0.1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应根据桥梁的数量、桥型和承担的工作任务等，配置相应的桥梁检测评估与养护维修作业机具、设备。

5.0.2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配置的桥梁检测设备应包括检测辅助设备和检测工具设备两类。对经常性检查和常规定期检测作业所需的检测工具设备应配置齐全；对结构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作业所需的检测工具设备可适当配置。

5.0.3  城市桥梁检测的辅助设备可按表5.0.3的规定进行配置。

表5.0.3  城市桥梁检测辅助设备配置表
	设备名称
	配置数量

(辆、台、部等)
	备注

	巡视作业车
	1～2
	每50座桥梁

	桥下检测船
	1～2
	每80座跨河桥梁

	高空作业车
	1～2
	每25座高架立交桥

	桥梁检测车
	/
	按需配备

	其他辅助设备
	/
	按需配备


5.0.4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配置的桥梁经常性检查和常规定期检测作业所需的检测工具设备包括：钢刷、刮刀、锤子、望远镜、手电筒、带灯矿工帽、放大镜、钢卷尺、裂缝测宽仪、读数显微镜、照相机、摄像机、标示笔、标示牌等工具设备。

5.0.5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可按需配置下列专用检测工具设备：

1  经纬仪、精密水准仪、全站仪等测量仪器；

2  混凝土强度回弹仪、超声混凝土测试仪、钢结构超声波裂纹探测仪、钢筋位置探测仪、钢筋保护层测试仪、钢筋腐蚀探测仪、氯离子测定仪等无损检测仪器；

3  水下摄像机、透地雷达探测仪等特殊仪器。

5.0.6  城市桥梁养护维修机具设备可按表5.0.6的规定进行配置。

表5.0.6  城市桥梁养护维修机具设备配置表
	设备名称
	配置数量(辆、台、部等)
	备注

	
	桥梁总数量≤50座
	桥梁总数量＞50座
	

	综合养护车
	按需配备
	1～2
	综合养护

	高压冲洗车
	按需配备
	1～2
	冲洗栏杆、隧道等

	移动标志车
	按需配备
	1～3
	施工安全标志移动

	移动式现场照明设施
	1～2
	2～3
	夜间抢险及施工照明

	工具车
	1～2
	2～3
	维修机动作业

	自卸汽车
	按需配备
	按需配备
	/

	移动式发电机
	1～2
	2～5
	/

	移动式抽水泵
	按需配备
	按需配备
	地下通道排水防涝


续表5.0.6

	设备名称
	配置数量(辆、台、部等)
	备注

	
	桥梁总数量≤50座
	桥梁总数量≤50座
	

	空压机
	1～2
	2～3
	混凝土破碎、坑洞及伸缩缝清理

	切割机
	1
	2～3
	桥面修补切割

	气动冲击钻
	1～2
	2～5
	混凝土凿除

	水泥混凝土拌和机
	按需配备
	按需配备
	/

	砂浆拌和机
	1
	1～2
	/

	水泥混凝土振捣器
	1～3
	2～5
	/

	钢筋加工机械
	1
	1～2
	钢筋切断、调直、弯曲等

	钢筋电焊机
	1
	1～2
	/

	角向磨光机
	1～2
	2～5
	砂磨、抛光、除锈等

	手扶振动压路机（≤2t）
	按需配备
	1～2
	日常桥面沥青修补

	清缝机
	按需配备
	1～2
	桥面裂缝清理

	灌缝机
	按需配备
	1～2
	桥面裂缝填充与修补

	压力注浆机
	按需配备
	按需配备
	/

	混凝土喷射机
	按需配备
	按需配备
	/

	喷涂机械
	按需配备
	按需配备
	/

	喷砂机
	按需配备
	按需配备
	/

	其他维修机具设备
	按需配备
	按需配备
	/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应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1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 CJJ 99

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设置

及专业技术人员、设备配置标准

DBJ/T 13—153—2012
J 12132－2012

条 文 说 明

制订说明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设置及专业技术人员、设备配置标准》DBJ/T 13—153—2012，经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2年7月19日以闽建科[2012]25号文批准发布，并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2年8月1日以建标标备[2012]117号文批准备案。
为便于城市桥梁养护管理单位及广大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本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须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目    次


1  总则
15
3  基本规定
16
4  机构组织及人员配置
17

  4.1  机构组织
17

  4.2  人员配置
17

5  设备配置
19



1  总    则

1.0.1  近年来全国发生多起桥梁事故，造成负面社会影响。究其原因，有超负荷使用、工程质量先天不足、管理理念滞后、养护技术落后、维护经费不足等各种因素，但机构设置不够科学规范，以及专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且专业素质低、养护机械设备缺乏等造成养护管理不到位，也是其中重要原因。

福建省城市桥梁众多，从目前普查情况看，城市桥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亟需完善各地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设置，充实养护管理队伍和设备，以加强城市桥梁养护管理工作，保障城市桥梁运行安全。
1.0.2  规定了《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设置及专业技术人员、设备配置标准》的适用范围。

3  基本规定

3.0.2  本条规定了设置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的前提条件。

按《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CJJ 99的要求，对城市桥梁应开展长期养护管理工作。当城市桥梁特别是特大桥、大桥的设施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时，需要有专业、稳定的养护管理机构及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管养工作。

按照《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第3.0.2条的规定，城市桥梁按其多孔跨径总长或单孔跨径的长度，可分为特大桥、大桥、中桥和小桥等四类，具体划分如下表：

	桥梁分类
	多孔跨径总长L(m)
	单孔跨径Lo(m)

	特大桥
	L＞1000
	Lo＞150

	大  桥
	1000≥L≥100
	150≥Lo≥40

	中  桥
	100＞L＞30
	40＞Lo≥20

	小  桥
	30≥L≥8
	20＞Lo≥5


    对于总长小于8m或单孔跨径小于5m的涵洞可按小桥计。

3.0.3  本条规定了在未达到设置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可指定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城市桥梁养护管理，亦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

4  机构组织及人员配置

4.1  机 构 组 织

4.1.1～4.1.3  规定了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的组织形式。

目前，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设置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是按桥梁养护管理有关工作(主要包括桥梁检测评估、养护维修、技术档案管理等方面)的分工来设置部门，实行部门分工负责制；二是参照交通部门的《公路桥梁养护管理工作制度》，桥梁养护管理的技术工作实行桥梁养护工程师负责制。两者各有利弊，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4.2  人 员 配 置

4.2.2  本条规定了城市桥梁养护管理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类型和任职资格。

除本条所列的专业技术人员外，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可根据需要配置电气、机械、经济、统计等其他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管理工作人员。

因目前各地城市桥梁养护管理单位招收桥梁专业技术人员比较困难，故仅对各岗位专业技术人员学历、工作经验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基本要求，有条件的地区可对其专业、学历、职称评定序列等作更高的要求。

4.2.3～4.2.4  规定了实行部门分工负责制或养护工程师负责制的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数量的计算方法。

两种组织形式均分别列出按桥梁的总数量、按不同桥长类型、不同养护等级的桥梁数量三种方式进行专业技术人员配置的标准。 

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数量主要是依据《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CJJ 99对桥梁的日常巡检、常规定期检测、养护维修等管养工作要求，以及考虑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管养能力进行测算的。如表4.2.3-2中，检测人员：特大桥养护等级均为Ⅰ等养护，日常巡检周期按1天，每2座配置1名，上、下午各巡检1座；大桥按Ⅰ等养护等级考虑，每5座配置1名，上、下午各巡检2～3座大桥；中小桥平均按Ⅱ等养护等级考虑，3天1巡，每30座配置1名，每天巡检约10座，同时检测人员还需负责常规定期检测工作。施工员：按每2座特大桥、每5座大桥、每30座中小桥各配置1名；当桥梁总数量较多时，按平均每25座桥梁配置1名施工员考虑。质检员、安全员、档案或信息管理员等适当配置。各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检测与施工技术人员可相互配合工作。

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的配置数量计算示例：

某市的城市桥梁共370座，其中：按不同桥长类型统计，特大桥16座、大桥34座、中小桥320座；按不同养护等级统计，Ⅰ等养护桥梁220座，Ⅱ等桥梁35座，Ⅲ等桥梁115座。

1  如实行部门分工负责制，按表4.2.3-1、表4.2.3-2和表4.2.3-3配置标准计算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的最低配置数量如下表：

	主要专业技术人员
	按桥梁的

总数量配置
	按不同桥长类型的桥梁数量配置
	按不同养护等级的桥梁数量配置
	最低配置数量

（最大值）

	检测工程师或技术员
	12+12=24
	8+7+11=26
	22+2+3=27
	27

	施工员
	8+8=16
	8+8=16
	8+8=16
	16

	质检员
	4
	4
	4
	4

	安全员
	3
	3
	3
	3

	档案或信息管理员
	3
	3
	3
	3

	合计
	50
	52
	53
	53


2  如实行养护工程师负责制，按表4.2.4-1、表4.2.4-2和表4.2.4-3配置标准计算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的配置数量如下表：

	主要专业技术人员
	按桥梁的

总数量配置
	按不同桥长类型的桥梁数量配置
	按不同养护等级的桥梁数量配置
	最低配置数量

（最大值）

	养护工程师
	4+4=8
	4+4=8
	4+4=8
	8

	检测工程师或技术员
	8+8=16
	6+4+7=17
	11+1+2=14
	17

	施工员
	16
	17
	14
	17

	质检员
	4
	4
	4
	4

	安全员
	3
	3
	3
	3

	档案或信息管理员
	3
	3
	3
	3

	合计
	50
	52
	46
	52


5  设备配置

5.0.1  配置桥梁检测和维修作业所需的常用机具设备，是保障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正常开展养护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之一。

5.0.2  对委托外部承担的工作项目如结构定期检测、特殊检测等，所需的机具设备由受委托单位自备，城市桥梁养护管理机构根据实际需要适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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